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車輛租賃合約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雙方為租賃小客車事宜，成立契約，同意條款如下：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租賃標的
    一、7-8人座巴士三輛（車型：              ），為二年內購買之車輛且里程數為120,000
       公里內之車輛。
    二、司機一名：須具備職業小客車駕駛執照。
第二條：租賃期間
    一、除本契約第六條提前終止外，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簽約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
    二、合約期滿除經雙方同意，以書面另定新約，本契約於期滿之日終止。
第三條：租金
    一、合約總價：新台幣         元（自中華民國簽約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每月乙方支付甲方每車含司機及油費計新台幣      元整（含稅），三輛計元司機之食宿及過路、停車費皆由乙方各節目於使用當天直接支付。
    二、車輛每月出車趟25天，每月車輛總里數不超過5000公里，如超過5000公里，乙方
        應支付甲方每公里油費6元,雙方同意於當月三十一日結算，每月製出車里程表送乙
        方節目部確認。
 三、付款方式：甲方應於次月五日前開立當月發票於乙方；乙方於次月三十一日前匯入甲方指定之帳戶。
四、租賃期間甲方不得因任何理由在合約屆滿前調漲費用。
第四條：甲方之義務
    一、甲方應自本契約生效之租賃日起點交租賃標的，並須將車輛牌照號碼及車輛引擎號碼 

造冊彙送乙方，由乙方驗收。
甲方應接受乙方節目部之調派出車，如有紛爭應向乙方節目部申訴，但不得藉故拒出車或中途退出。
 二、甲方應負擔租賃車輛下列費用：
        １租賃車輛之各項法定稅額（含營業稅、牌照稅、燃料稅、檢驗費，領牌費，貨物稅 

等）。
　　　　２租賃車輛之保險費及自負額：
　　　　　Ａ甲式車體損失險。
　　　　　Ｂ竊盜損失險。
　　　　　Ｃ零件、配件被竊損失險。
　　　　　Ｄ強制責任險。
　　　　　Ｅ乘客險（每一個人體傷二十萬元以上，每一個人死亡二百萬元以上）。
　　　　　Ｆ第三責任險（每一個人體傷二百萬元以上，每一個人意外事故之傷害四百萬元以 

上及每一意外事故之財損五十萬元以上）
        　Ｇ颱風險及洪水險。
　　　　３保養維修費、零件更換費及拖吊車費等。
　　　　４全省二十四小時免費道路救援服務。
　　　　５保證租車在原廠授權保養廠維修服務。
三、乙方原則應於前一日通知甲方出班情形，以利甲方調派車輛，如遇當日出車，乙方至少應於二小時前通知甲方。
四、甲方應安排車輛至少每半年或五千公里定期保養一次及更換零配件，輪胎亦應按照相關安全法令更換；甲方應負責維護車輛在最佳使用狀態。
五、本合約租賃車輛故障時，甲方應於接到乙方通知一小時內，提供同等級車輛供乙方使用。如致乙方增加支出時（如另行租車之費用等），甲方應全額補償乙方，乙方並可由甲方之租金中扣抵之。
六、本合約租賃車輛定期保養或進場維修時，甲方應預先安排提供同等級車輛供乙方使用，不得影響乙方之作業。
七、本合約受僱之司機為甲方員工，其薪資暨各項福利均由甲方提供：與乙方無僱傭契約關係，不得對乙方提出任何主張或請求；但本合約司機之選派及服勤，甲方應自行遵守小客車租賃合約備忘錄及司機服勤須知（詳附件）之規定。
八、本合約租賃車輛如有違規罰款皆由甲方負擔（除證明為乙方人員授意外由乙方負）。
九、租賃期間甲方營業處所或公司組織有重大變更時，應通知乙方。
十、甲方及其選派司機應就本合約或履行本合約所知悉乙方之業務秘密應予保密，不得洩漏，甲方應負責使其選派司機負保密責任。
    十一、如司機身體狀況不勝負荷，應由租車公司自行調度人員，不得以此作為拒絕出車
要求更換出車地點。
十二、本合約租賃車輛由甲方選派司機駕駛，應由其選派司機負保管責任，車輛遺失所須支付之出險自負額，由甲方負擔之。
第五條：乙方之義務
    一、乙方應依約定如期支付租金，如有逾期，甲方得依民法規定，請求自遲延給付日起 

之法定遲延利息。
    二、租賃期間，應遵守乙方場所使用規則。
    三、租賃期間，乙方營業處所或合約租賃車輛停放處所有所變更時，乙方應通知甲方。
    四、租賃期間，本合約租賃車輛仍歸甲方所有，並專供乙方及其人員作業使用，乙方不 

得利用本合約租賃標的攬客營業、轉租、質押、從事違法行為，置放違禁品或允許非乙方人員或無照駕駛者使用。
第六條：本合約提前終止
     一、甲方若違反合約條款，願聽由乙方不經催告提前終止本合約，甲方除應退還溢收租    

金外，並願賠償乙方所受損害，若租用月數未滿一個月則依實際租用日數計付。
     二、乙方違約者，甲方得提前終止本契約，並收回車輛及司機，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 

求乙方賠償。
    三、合約執行期間，乙方可視業務情況，於一個月前通知甲方減少租用1輛車輛，且不須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合意管轄
  如本合約發生任何訴訟，除專屬管轄外，雙方當事人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八條：附件
    屬本合約一部分，與本合約具同一效力。
第九條：未盡事宜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律規定或由雙方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決定之。
第十條：本合約壹式四份，甲方收執一份，乙方收執三份為憑。
第十一條：履約保證金：甲方應按合約標的價款76,000元整之履約保證金繳存乙方，上述履約保證金應以現金或定期存單繳納，俟本合約義務全部履行完畢後，憑據一次無息退還甲方。倘甲方有違約情形，乙方得就所繳履約保證金逕行扣除，甲方不得異議。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電    話：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曠湘霞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
十號
                                         統一編號：01012145

中華民國100年月日



附件：小客車租賃合約備忘錄及司機服勤須知
壹、租賃合約備忘錄
  一、車輛定期保養或進場維修時，請甲方派員駕駛替換車輛至乙方，並將需進場車輛駛回；待原車      

完成保養或維修後，再依相同方式將替代車輛駛回。
  二、車輛不論在任何地點發生事故或故障，以致無法駛離時，應儘速通知甲方管理單位，請其即刻
派員處理。
貳、司機派送及服勤須知
  一、甲方選派擔任本合約之司機，應具備職業小客車駕駛執照，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且身體健   

康，無不良嗜好者。
  二、甲方選派擔任本合約之司機，不論是否依乙方之要求更替者，更換後之新任人選應徵得乙方同 

意。
  三、甲方選派擔任本合約之司機，應忠實服勤，保守乙方秘密，小心謹慎駕駛，服從乙方指定人之 

指揮監督及統一調度，並應服從車輛使用人員之指揮，除駕駛車輛及負責該車輛之每日清潔工作外，並應協助處理打燈光，提拿器材等必須行為（但應以妥善停放車輛為優先）。
 四、甲方選派擔任本合約之司機，正常服勤時間為每日（含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甲方選派擔任本合約之司機應準時服勤，並應在乙方指定地點隨時待命，不得擅離職守；
  五、甲方應負責輪調本合約司機於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服勤，甲方選派本合約司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於平日或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服勤。
  六、甲方選派擔任本合約之司機服勤時應遵守交通安全規定，除為採訪任務確有必要者並經乙方使用人員指示外，不得違規。
 七、甲方選派擔任本合約之司機除為執行本合約勤務外，不得擅自使用本合約之租賃車輛。
 八、乙方認為甲方選派之司機人選不適當時，得隨時要求甲方撤換之，甲方應即辦理，不得藉故推辭。
九、甲方保證絕不使乙方因本合約司機之選派或更換致生任何困擾。
